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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論

㆒、前言

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始於二十世紀八○

年代初期。受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高

等教育進行局部的管理變革。尤以高等教育

規模擴張最為顯著，而受到此政策之影響，

原本以免學費為主之高等教育收費體制產生

變革，影響而來的則為就學資助政策之變

動。本文旨在分析中國高等教育學費暨資助

政策變革背景及變革歷程，並進一步探討其

面臨之困境及未來之發展方向。

㆓、背景分析

（一）自由主義脈絡

後冷戰時期結束後，國際間的競爭從武

力軍事的競賽轉而為經濟成長的競爭。而隨

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與資訊成為促進經

濟成長、創造財富及提供工作機會的主要動

力，故各國由經濟成長的競爭轉向對教育的

高度重視，希望藉由提昇教育品質，以提高

國家整體的競爭力。然而，隨著各國高等教

育規模之擴張，1970年期間二次石油危機，

各國幾乎皆面臨了國際性的經濟困境，各國

政府在提供高等教育服務以滿足民眾需求方

面，面臨了雙重的困境，即政府在面對財政

赤字日漸攀升之際，既不能增加稅收，也不

能刪減對人民的服務，此迫使各國紛紛採行

許多改革策略，尤以高等教育成本負擔概念

或稱之自由主義脈絡下之市場機制來決定高

等教育收費，成為多數國家之變革方式。

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迅速，從1980年
代末期不到114.4萬人持續擴張，到2000年代

已經達到了556萬人。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更

進一步邁向大眾化階段，2006年統計高等教

育在校學生突破1,700萬人，可為世界規模最

大之高等教育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部，2006）。

中國高等教育成本受到自由主義脈絡下

之市場機制之影響，自1985年發布了《中央

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啟了高等教

育收費之先河。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成本

分擔政策得以在全國各地推展。在此過程

中，學費在佔普通高等學校收入比率逐年

攀升，在校學生平均繳納學費亦逐年上漲。

1990年普通高等學校學費收入佔事業支出比

重僅為2.5％，到2000年該比重增長至27.7％；在

校學生平均繳納學費亦從1990年不到100元上

漲至2000年的3,500元，至2001年已經超過了

4,000元（熊志中，2005；徐芳，2006）。

（二）教育公平落實

中國高等教育學費制度之變革，造成貧

困學生人數之增加（陳有春，2006）。中國

高校貧困生係指國家招收高校學生在校期

間，基本生活費難以達到學校所在地最低伙

食標準，且無力繳納學費及購置必要學習用

品。自1985年起中國高等教育開啟向學生收

取學費，貧困生的問題開始逐步浮現。研究

者樸筠（2006）年於其《高校學生資助政策

比較與構想》一文指出，從表面上而言，貧

困生問題的突顯是受到高等教育收費改革之

影響，但高等教育之收費對於教育質與量的

提高有其重要意涵。是以，從根本而言，貧

困生問題應由經濟發展層面解決，而政府應

進一步完善高校貧困助學體系。中國2005年
召開之十六大及十六屆四中全會中，特別提

及「構建和諧社會關鍵在於提高公民素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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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水準，高等教育則肩負此歷史責任，雖

高等教育發展隨社會轉型及脈動造成貧困生

問題之衍生，然當務之道在於改革與創新高

校學生資助制度以達高等教育公平體制之成

效，進而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構之重要

目標」（陳有春，2006）。

㆔、高等教育㈻費暨㈾助政策

變革分析

（一）學費政策（免學費→收學費→高學費）

1984年以前，高等教育學校（中國簡稱

高校）學生都是免學費。中國近年學費政策

之變革，主要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1.
免學費時期（1949-1978年），此時期為中

國的計畫經濟體制，高等教育實行統包、

統分、免費入學、畢業分配的招生制度，係

為菁英取才模式。獲得錄取之學生在免費入

學的同時，針對經濟困難的家庭還可申請人

民助學金。高等教育免費入學的推行，反應

出了當時中國於高等教育管理上採取計畫模

式，旨在為國家培養所需人才，確保國家建

設方面所需人才無虞，高等教育定義為公益

性質取向；2.免學費邁向收費之高等教育過

渡時期（1978-1984年），此時期中國高等

教育除沿襲計畫經濟體制之外受到自由主義

脈絡影響加入市場機制，同意普通高校在國

家計畫招收的公費生和定向生之外，開始招

收屬於市場機制運作之純自費生和委培生。

1984年，《高等學校接受委託培養學生的試

行辦法》頒布後，普通高等學校得以招收委

培生。這些學生的錄取標準雖比國家任務計

畫招收的公費生低，但學生自己或其委培單

位需要繳納部分培養費和學雜費；3.高等教

育收費正式形成時期（1984-1992年），1985
年中國提出《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

定》，再次確認高校得以招收自費生和委培

生的培養模式。1989年，國家教委、物價局

和財政部聯合頒布《關於普通高等學校收取

學雜費和住宿費的規定》，宣佈高校對「國

家計畫招收的學生（除師範生外）」得向學

生收取學雜費和住宿費，同年全國大部分高

校開始收取每年100元到300元的學費。1990
年，國家教委會同有關部委頒布《普通高等

學校招收自費生暫行規定》，將自費生整體

納入國家計畫中，政策上正式確立中國高等

教育經營模式邁入符成本分擔原則，將國家

負擔全部高等教育成本的舊體制轉變為由國

家與個人分擔高等教育成本新體制的改革過

程；4.高等教育高收費時期（1992以降），

1992年以後，學雜費佔高等教育成本比例大

幅提高，由4.43％提高至12.12％，至此宣告

中國高等教育高學費時代正式來臨。惟，同

年6月中國國家教委聯合有關部門發出了《

關於進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學校收費制度的通

知》指出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不平

衡，全國指定統一的普通高等學校收費標準

和辦法，未能因地制宜。是以，1996年《高

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指出每年收取學

生的學費占年生均培養成本的比例必須根據

經濟發展狀況和國民承受能力進行調整（徐

芳，200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6；
劉慧珍，2007）。

整體而言，中國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學

費政策的變革，主要從免學費過渡到全面收

費至現今依據經濟發展狀況和國民承受可調

整收費之高學費時期。

（二）資助政策

1.資助政策發展沿革

中國高等教育資助政策發展至今，其演

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1）以人民助

學金為主的階段；（2）人民助學金與獎學

金、貸學金並存階段；（3）獎學金和貸款

並存階段以及建立與（4）現行“獎、貸、

補、助、減”五位一體的混合資助階段（廖

一明，2005；熊志中，2005；陳有春，2006；
樸筠，2006）。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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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民助學金為主的階段

人民助學金是中國初期對經濟困難學生

提供經濟幫助的資助方式，其自1952年確立

之日起共實施30餘年，其間經歷了1955年、

1964年等2次較大規模的調整。1952年《關

於調整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教職工工資及學生

人民助學金標準的通知》中，其教育部規定

全國實行的統一助學金標準，而該通知並沒

有區分出不同地區經濟與生活水平的差異。

隨後，其教育部於1955年2月聯合發布《關

於製發1955年高等學校一般人民助學金分地

區標準的通知》，要求需根據各地的生活水

平將全國劃分為10類地區來發放人民助學

金，並提高部分貧困地區的資助標準。同年

8月，中國教育部頒布《全國高等學校一般

學生人民助學金實施辦法》，中國開始調整

學生的資助範圍，凡家庭富裕能自費者，不

發給助學金；凡能自費半數或三分之一伙食

費者，發給所缺部分；完全無力負擔者，發

給全部伙食費。自此，人民助學金從原來的

面向全體學生轉為部分發放。1964年，中國

對人民助學金進行了第二次調整，此次調整

以提高助學金標準，擴大受助學生比例為主

要內容，中國教育部提出《關於提高高等學

校學生伙食標準和相應提高助學金補助比例

的請示報告》，報告建議從1964年4月起，

高等學校學生的伙食費每人每月增加3元，

自5月起，非師範性的普通高校學生人民助

學金的資助比例由70％提高到75％。此時，

如果加上約占大學生總數四分之一的全部獲

人民助學金的師範生和民族院校學生，全國

普通高校大學生的受助總比例接近80％。

（2）人民助學金與獎學金、貸學金並

存階段

1983年7月11日中國教育部和財政部聯

合發出的《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學生人民

助學金暫行辦法》和《普通高等學校本、專

科學生人民獎學金試行辦法》，其主要內容

是縮減了發放範圍，由受助比例75％降為

60％，同時設立“人民獎學金”，對學生的

助學金逐步改為以獎學金為主。此改革主要

在於因應人民助學金在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

問題，主要起因於人民助學金的使用與學生

的表現相脫節，造成人民助學金的發放僅為

扶弱之消極目的，並未達成鼓勵學生積極向

上之正向意義。1986年7月，中國國務院批

轉了國家教委和財政部《關於改革現行普通

高等學校人民助學金制度的報告》，取消了

人民助學金，代之以獎學金和貸學金，實施

了30多年人民助學金正式劃下句點。

（3）獎學金和貸學金並存階段

1987年7月中國教育部頒布的《普通高

等學校本、專科學生實行獎學金制度的辦法》

和《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學生實行貸款制

度的辦法》，要求學校建立獎學金和學生貸

款基金，其來源主要是從主管部門核給高等

院校的經費中，按原助學金標準計算總額的

80％〜85％轉入獎貸基金帳戶。獎學金與貸

款政策要求在1987年入學的本科普通高等院

校的新生中予以全面實行，其中獎學金主要

分為優秀獎學金、專業獎學金和定向獎學金

三種。優秀獎學金主要用於獎勵德、智、體

等全面發展的優秀學生；專業獎學金的主要

發放對象為考入師範、農林、體育、民族、

航海等專業的學生；而定向獎學金則用於立

志畢業後到邊疆地區、經濟困難地區和艱苦

行業工作的學生。針對不同的對象，給與不

同類型的獎學金，這種配置方式充分的體現

出了鮮明的激勵功能和引導人才流向的功能，

原本要求人民助學金同時承擔的“濟困”和“

獎優”功能被分化出來。另學生貸款制度主

要是為了幫助確有經濟困難，不能部分或全

部支付在校學習期間費用的學生。雖然規定

每人每年申請貸款的數額最高不得超過300
元，但貸款制度的實行表明它已經開始承擔

起了“濟困”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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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行資助政策（獎、貸、補、助、減）

中國目前的高校資助正處在建立與完善

“獎、貸、補、助、減”五位一體的混合資

助體系階段。前述發展之獎學金和貸學金並

存階段仍依據《關於進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學

校收費制度的通知》之精神，期許省、市、

自治區制定了相應管轄範圍內的各項收費標

準，各部委院校的收費也應趨於在地化。而

中國的高等教育由免費上學逐步發展到了繳

費上學，個人與家庭承擔起部分教育成本，

個人所需繳納的學雜費處於不斷上漲的態

勢。面對這一新態勢，原來的獎學金與貸學

金制度已很難與之相適應，於是伴隨著高校

收費制度的變化，大學生資助政策再次開始

了新一波改革。在完善原有獎學金和貸學金

的基礎上，大學生資助的方法與方式更加趨

於多樣化，除已經實施的優秀學生獎學金、

定向獎學金和貸學金之外，國家教委又推出

了由政府撥款支持，由各高等院校組織的“

勤工助學”、“特困補助”和“減免學費”

等資助措施，詳如表1。

表1  ㆗國現行㈾助政策（獎、貸、補、助、減）說明表

項目名稱 項目簡介 資助對象

獎學金
表彰和鼓勵優秀學生而設，用於獎勵德智體群美全面

法沾之品學兼優學生。
品學兼優學生

學生貸款 對於家庭經濟困難，提供學費及生活費借貸。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特困補助
為協助經濟特別困難學生得以順利完成學業而設立，

並提供家庭緊急事故學生紓困金。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勤工助學
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透過勞力獲取一定金額，解決生活

困境。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優先

減免學費 對經濟條件有問題學生，予以學費減免。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㆕、高等教育㈻費暨㈾助政策

困境與未來發展

中國近年高等教育學費暨資助政策大幅

變動，多項研究均探討是類議題，並提出現

行高等教育學費暨資助政策發展之困境，亦

提出未來可發展之方向，茲彙整如下（廖一

明，2005；熊志中，2005；陳有春，2006；
樸筠，2006）：

（一）高學費政策造成教育不公平

中國高教收費制度改革後，受教育者對

教育成本的分攤緩解了高校的經費壓力，但

從綜合分析來看，此制度存在以下問題：一

是受教育者個人負擔過重，導致貧困大學生

的激增。中國按照平均每人GDP8,000元、

年度學費支出3,600元計算，支出占平均每

人GDP45%，而發達國家如加拿大平均每人

GDP26,000美元，學費支出2,000美元，僅占

平均每人GDP的7.6%。二是收費標準未能因

地制宜，這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城市下崗職

工、低收家庭的子女來講不公平，他們只有

兩種選擇：一為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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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貧困和多子女家庭），一為選擇農

林、地礦、石油、師範等收費較低的高校或

專業學習，失去與其考分和能力相適應的受

教育權利，從而造成學生學業成功機會上的

不平等。

（二）現行資助政策存在問題

中國目前的高校資助政策主要為“獎、

貸、補、助、減”五位一體的混合資助體系

階段，而其存在的問題可歸納為結構與法律

之缺陷，說明如下：

1.結構缺陷

（1）助學貸款

中國學生貸款政策主要包括學校學生

貸款、國家助學貸款及商業助學貸款。而

以國家助學貸款佔最多數的比例，而在國

家助學貸款實施上面臨誠信缺失之問題。

誠信缺失主要原因是由於公民信用及社會

公信體系不健全導致還貸不具操作性和保障

性，進而造成銀行在追繳貸款上的交易成本

過高，造成部分貸款無法追回。而此等缺失

問題對於高等教育國家貸款制度實施上面

臨重大危機，包括：1 造成大學生信用缺

失行為的蔓延；2 社會交易成本增大，進

而影響到社會經濟活動順利進行；3 銀行對

高等教育機構及大學生不信任，進而阻礙了

助學貸款工作的開展，最終導致助學貸款萎

縮，無法承擔體系中的主體作用。

（2）特別困難學生補助和學費減免

補助和減免措施係為「無償性補助」恐

導致“等、靠、要”的心裡缺陷。補助及減

免造就了高等教育“伸手派”的特殊群體，

這個群體的主體往往在等待學校及政府的資

助，恥於並拒絕勤工助學。由於補助和減免

的邊際收益率遠遠大於勤工助學及獎學金的

邊際收益率，一旦補助和減免頻率過多、覆

蓋面過廣，利益主體就會將其偏好和預期投

向邊際收益高的收益方式，減少對其他方式

的偏好和預期的需求，這是高校產生“不勞而

獲”群體的經濟學解釋，顯然這種結果與高

校學生資助政策的國家與社會預期是不一致

的，這是資助政策體系功能作用下降的一個原

因。

2.法律缺陷

中國現行之獎、貸、補、助、減”五位

一體的混合資助體系，係源自於其《教育法》

及《高等教育法》之規定。《教育法》第37
條規定「國家、社會對符合入學條件、家庭

經濟困難的兒童及少年，應提供各種形式之

資助」；《高等教育法》第54、55條分別規

定「家庭經濟困難之學生，可以申請補助或

減免學費」「國家應設立高等教育學校學生

勤工助學和貸款基金，並鼓勵學校、企業組

織、社會團體設立各種形式之助學金，對家

庭經濟困難之學生提供幫助，且獲得助學及

貸款之學生，應履行相應之義務」。然而，

《教育法》及《高等教育法》之規定位階僅

於政策面之規劃與定義，對於執行層面之相

關法令規範卻付之闕如，造成政策落實因地

或因校制宜，甚至有學校未依《教育法》及

《高等教育法》規定辦理獎、貸、補、助、

減措施，對於學生權益及社會觀感均產生負

面效應。

（三）學費暨資助政策未來之發展

中國近年學費制度之變革，從長遠角度

來看，改變了少數人獨享國家公共教育資源

的局面，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更趨於合理，但

從現實狀況來看，由於國家對高等教育投入

的相對不足，在其他籌資管道並不完善的情

況下，高等教育學校不得不通過增加學費這

種最快捷的方式來增加教育經費，如此將使

得學費制度不利於教育公平實現的。與此同

時，中國採取資助政策來彌補貧困學生的入

學問題，但是，資助制度本身也存在各種不

完善之處，由於教育收費而引發的教育不公

平的情況還是存在。是以學費制度與資助政

策兩者間如何彼此相互輝映，創造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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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配合理及教育公平局面，有待後續之努

力，其未來發展建議如下：

1.提高高等教育之補助經費

政府財政撥款力道始終是各國發展高

等教育的重要經費來源。隨著經濟競爭的越

來越激烈，教育與科技在各國的地位也顯得

越來越突出和重要，世界各國政府對高等教

育的投入大量增長，用來支持科學研究和大

量培養高素質的國民，以保證自己國家的經

濟持續不斷地高速增長。中國作為一個轉型

的發展中國家，更應該加大政府財政撥款的

力度，特別是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實施高等教

育經費轉移支付政策，使中國的高等教育發

展有一個有力的支持。此外，研究者徐芳（

2006）另提出政府對高等教育補助經費模式

應逐步改變原來之「綜合定額＋專項補助」

單一模式，可考量地區、學校類型等因素，

讓高等教育補助經費運用合理及效益化。

2.適度收費與完善助學制度之結合

在確立學校收費之合理性時應考量需求

之價格彈性，對於來自富裕家庭學生群體的

教育是“無彈性需求”，學費標準的變化基

本不會對其需求產生影響；對於來自經濟困

難家庭的學生群體而言，無論學費高低，他

們都沒有支付能力，主要靠資助來完成學

業。而對於那些勉強能夠支付學費的中等收

入家庭的學生群體而言，其教育需求對價格

的反應非常敏感，是典型的“彈性需求”。

如果學費增加數額超過這類學生群體的經濟

能力，則或者會製造新的不平衡或不公平現

象，或者會加重大學用於學生資助的經費負

擔，應整體考量。此外，收費政策必須與學

生資助政策進行完整之配套實施，才能改善

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機會分配中的不

利地位，達成教育公平之實踐。現行之高等

學校學生獎、貸、補、助、減五種資助形式

結合使用，針對不同物件的特點，各有側

重，互相彌補。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出

現了結構與法律缺陷等問題。在結構缺陷

上，可行方向應為建立全國聯網之個人信用

檔案及評價系統，使銀行能及時掌握學生信

用，提高貸款意願。對於無償性補助，可重

新檢討增列相對義務付出之要項；在法律缺

陷上，應增訂「大學生資助法」及「學生貸

款條例」兩部專門學生資助法規，作為資助

政策執行之參考依據。

3.完善多管道的籌資體制

面對國家高等教育投入偏低、學生及家

庭負擔能力有限、社會力量辦學不足帶來的

教育經費十分短缺，大陸研究學者仲雨娟（

2006）提出政府應建立“高等教育多管道籌

資體制”的高等教育籌資模式。藉由高等教

育投資體制創新、加大財政供給力度和規模

及個人合理分擔教育成本，建立政府、社

會、個人三者投入之高等教育經營體制。同

時，透過高等教育辦學體制創新，改變較為

單一的辦學模式，實現辦學主體多元化，有

效開發和利用充盈的民間資本；另外加強自

籌教育經費，鼓勵社會捐贈等多元化籌資策

略，將有助於解決高等教育普遍經費來源不

足之窘境，減少因經費來源不足提高學費造

成高等教育公平假象等問題，創造更佳之高

等教育環境。

㈤、結語

從上述之資料與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高等教育在學費暨資助政策之主要變

化。中國高等教育在規模擴張發展下，採取

自由主義脈絡之市場機制運作模式，藉由學

費收取來維持其高等教育經營與維持之基

礎。然，在高學費的運作下，高等教育公平

之落實，相對成為關注之重點。是以，近年

中國高等教育採取“獎、貸、補、助、減”

五位一體的混合資助體系，來協助高等教育

就學困難之學生得以順利就讀。但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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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發展之高學費及五位一體混合資助模式

仍分別因其未能因地制宜考量及結構與法律

缺陷造成實施成效不彰之問題，故相關學者

對於未來發展之方向多所建議，包括1.提高

高等教育之補助經費、2.適度收費與完善助

學制度之結合及3.完善多管道的籌資體制

等，期望能使高等教育學費與資助的走向更

為妥適。

經由本文探討中國高等教育學費暨資助

政策之變革，對於我國目前高等教育在學費

與資助政策上之規劃應能有所助益。尤其高

等教育實施高學費政策，如何能落實其教育

公平之理念，另外就學資助政策之執行是否

充分考量結構與法律層面完備進而具體落

實，均可提供我國未來研擬相關高等教育學

費與資助政策重要之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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